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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壮族自治区横州市人民法院

民事裁定书

             （2018）桂 0127 破 1 号之五

申请人：南宁汉普铁塔有限公司管理人。

2025 年 5 月 27 日，南宁汉普铁塔有限公司管理人向本院提

出申请，称其于 2025 年 2 月 18 日将编制的《南宁汉普铁塔有限

公司债权表（第三批）》提交第四次债权人会议核查，经核查，债

权人对债权表中记载的共 9 笔债权（含 1 笔不予确认的债权）无异

议或虽有异议但未在债权人会议核查结束后 15 日内依法提起诉讼

或仲裁。另，管理人对南宁汉普铁塔有限公司补充申报的 5 名职工

债权表进行了公示，没有职工提出异议。因此，请求本院裁定确认

《南宁汉普铁塔有限公司债权表（第三批）》中记载的 9 笔无异议

债权以及《南宁汉普铁塔有限公司职工债权表（补充）》记载的 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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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职工债权。

本院认为，《南宁汉普铁塔有限公司债权表（第三批）》中记

载的 8 笔债权经第四次债权人会议核查，债权人均无异议或者虽有

异议但未在债权人会议结束后的 15 日内依法提起确权诉讼或仲裁，

以及无债权人对管理人公示的《南宁汉普铁塔有限公司职工债权表

（补充）》记载的 5 名职工债权提出异议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企业破产法》第五十八条的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一、确认广西北部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等 8 名债权人对南宁汉

普铁塔有限公司的债权（详见本裁定书所附《南宁汉普铁塔有限公

司无异议债权表（第三批）》）；

二、确认王国涛等 5 名职工的职工债权（详见本裁定书所附

《南宁汉普铁塔有限公司职工债权表（补充）确认金额》。

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。

审    判    长      陈伟强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    判    员      卢燕华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    判    员      蒙之雁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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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〇二五年五月三十日     

书    记    员      麦  洋    

南宁汉普铁塔有限公司无异议债权表 （第三批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单位：元

序

号

申报

编号

债权人姓

名或名称

 申报债权总金

额 
 确认债权额 

 确认

债权

性质 

 确认普通债权

额 

 确认优先债

权额 

1 056

广西北部

湾银行股

份有限公

司

 2,254,595.82  2,224,738.82 
 普通

债权 
 2,224,738.82  -   

2 077-1 广西横州  503,148.99  503,148.99  抵押  -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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桂银村镇

银行股份

有限公司

优先

权 

503,148.99 

3 078

南宁欧法

利机械设

备有限公

司

 43,974.50  40,283.00 
 普通

债权 
 40,283.00  -   

4 079

横县陶圩

镇人民政

府

 432,000.00  432,000.00 
 普通

债权 
 432,000.00  -   

5 080

定襄金环

法兰有限

公司

 279,706.80  194,706.80 
 普通

债权 
 194,706.80  -   

6 081

南宁市同

富轧钢有

限责任公

司

 7,607,253.73  6,679,367.95 
 普通

债权 
 6,679,367.95  -   

7 091

广西新电

力投资集

团上思供

电有限公

司

 34,455.18  34,455.18 
 普通

债权 
 34,455.18  -   

8 092

南宁凯莱

投资有限

公司

 1,065,053.36  -   
 不予

确认 
 -    -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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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 093 蒙周榕  2,706,900.00  2,269,561.12 
 普通

债权 
 2,269,561.12  -   

合计
 

14,927,088.38 

 

12,378,261.86 
 -   

 

11,875,112.87 

 

503,148.99 

 

南宁汉普铁塔有限公司职工债权表（补充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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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号

债权编

号
部门/职务 姓名 工资部分（元）

社会养老

保险个人

缴纳部分

（元）

经济补偿

金

（元）

其他补偿部

分（元）

职工债权总计

（元）

1 086
技术部主

任
王国涛  6,589.00  7,028.10  -    -    13,617.10 

2 124 车间 林冬玲  -    8,760.63  -    -    8,760.63 

3 139 车间 罗芋干  -    7,887.60  -    -    7,887.60 

4 166 车间土建 吴佳财  -    -    -    21,000.00  21,000.00 

5 179
法定代表

人
廖斌  -    8,760.63  -    -    8,760.63 

合计：  6,589.00 
 

32,436.96 
 -    21,000.00  60,025.96 


